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貨櫃船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作業須知
	本局八十七、十、廿九基港業管字第二０五六八－二號函發布

	本局八十七、十一、二基港業管字第二０八０六號函修訂

	本局九十三、六、二十九基港業服字第0930011893號函修訂

	本公司一0一、四、二十基港業企字第1011710919號函修訂


一、為管理基隆港貨櫃船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以下簡稱裝卸承攬業），以提升貨櫃船作業效率與作業安全，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裝卸承攬業者在基隆港（以下簡稱本港）從事貨櫃船裝卸作業，除依「基隆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申請與監督作業手冊」規定外，悉依本作業須知辦理。

三、貨櫃船於本港所需之裝卸搬運作業，應由航商向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辦理裝卸搬運作業委託，並應於派工時指定裝卸承攬業辦理裝卸搬運作業。

四、貨櫃船作業調派航商應在開工時間半小時前向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現場單位提出申請，裝卸承攬業者應配合辦理。

五、貨櫃船裝卸作業由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通知航商指定之裝卸承攬業者調派裝卸作業所需工人，未經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通知，不得作業。

六、貨櫃船裝卸搬運作業所需機、工具、無線電對講機等，由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現場單位調派，以使用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所有者為原則；無法提供時，依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相關規定辦理。

七、裝卸承攬業者作業範圍包括貨櫃船之貨櫃（含附載雜貨）自船上吊卸碼頭（或拖車）、駁船及其相反動作之勞務工作（不包括碼頭至貨櫃堆積場及貨櫃碼頭後線場站作業），作業項目如左：

（一）橋式機（含自備走台、吊桿）操作、指揮工作。
（二）貨櫃裝卸指揮，推扶工作。
（三）貨櫃鎖栓之拆解，撿拾，放置與固定等工作。

（四）橋式機作業故障，配合維修操作工作。

（五）附載雜貨及其他裝卸搬運相關之勞務工作。
八、裝卸承攬業者應於通知開工時間前到達現場借妥裝卸機工具、無線電對講機等，並完成下列工作，準時開工。

（一）作業環境、工具與橋式機（自備走台、吊桿）作業前自動檢點工作並作成記錄。

（二）橋式機駛至作業位置，放平吊臂，完成作業準備。
九、裝卸承攬業者使用橋式機作業應遵守事項

（一）禁止吊櫃行走，作為隔艙搬運機具使用。

（二）吊櫃時，禁止貨櫃懸空停留。
（三）船上貨櫃翻艙，以橋式機不移動為原則，且限於同一ＢＡＹ作業，如為不同ＢＡＹ翻艙，必須吊卸拖車移位後，再吊回裝船。
（四）進出口貨櫃因裝載不平衡，致有偏重（一頭重一頭輕）現象者，應禁止作業。
（五）絞車禁止超出規定範圍之作業。
（六）橋式機駕駛台開至接近端部停止位置時，應將控制桿移回中央（空檔），使之減速移動。
（七）指揮手應駐守工作崗位，不得擅離職守。
（八）橋式機移動時應先檢視暴風鎖栓，並注意清除軌道上障礙物及船舶之桅桿、雷達天線等設施，以免發生碰撞之意外事故。
（九）對於無導槽設備之貨櫃船，應注意作業以保護吊架安全。
（十）裝卸作業時，如遇風浪過大，使船身搖幌不穩，影響作業安全，應暫停作業。
（十一）橋式機作業故障，應立即通知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現場單位人員搶修，有關機具維修、故障排除及責任等依本公司機具修護手冊辦理。
（十二）橋式機吊臂升、降未完成前，嚴禁操作手擅離吊臂操作室。
（十三）禁止坐在橋式機腳架或底層行走馬達上，以免橋式機移動發生意外或損壞行走馬達軸心。
（十四）禁止任意旋轉橋式機防颱鎖栓把手，以免損及機械及軌道固定螺絲。
（十五）禁止擅自攀登橋式機及任意觸碰緊急開關，以免肇致意外事故。
（十六）橋式機駕駛台、指揮室應保持清潔。
（十七）橋式機作業完畢，應將橋式機吊臂舉起駛回內陸或適當暴風鎖位置固定及關閉動力總電源，並立即提送工作紀錄表。
十、裝卸承攬業者使用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無線電對講機應遵守事項：
（一）話機使用範圍，以貨櫃場為限，不得攜出貨櫃場以外範圍使用。
（二）話機除裝卸作業指揮外，嚴禁作為聊天或其他之用。
（三）話機須妥為保管運用，如毀損或遺失，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裝卸承攬業者於船舶作業中發生裝卸事故，應立即查明原因負責處理，並通知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現場作業單位，作成記錄。

十二、裝卸承攬業者於作業完畢，應即交還借用之工具，如使用橋式機，應即會同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現場單位人員檢視並作成記錄後交還。

十三、裝卸承攬業者之作業費用撥付，依本公司或碼頭承租業者之規定辦理。

十四、本作業須知自發布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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